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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7年5月24日

（2017）浙0111民初3435号
浙江华隆煤炭陶土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耐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
华隆煤炭陶土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
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 0111 民
初 3435 号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诉
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监督卡
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立即支付代偿款本金
170000 元、利息 39100 元；2、被告支付自 2017 年 5
月 1 日起至代偿款还清日止以代偿款本息 209100
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2%计算逾期还款利息损失；
3、被告支付律师代理费 14000 元；4、原告有权就
上 述 第 1、2、3 项 款 项 对 被 告 提 供 的 抵 押 物 浙
A168LL 车辆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有优
先受偿；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内。本
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6 日上午 09 时 45 分在本院审判
大楼第六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到庭，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3122号

杭州鑫韵裘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耐
鑫互联网金融信息服务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鑫韵
裘皮有限公司追偿权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直接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92 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适用令状式裁判
文书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诉讼权利义务及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司法
监督卡等。原告起诉要求：1、被告支付代偿款本金
36000 元、利息 5410.80 元；2、判令被告支付自 2017
年 3 月 31 日起至代偿款还清日止以代偿款本息
41410.80 元为基数按年利率 6%计算的逾期还款息
损失；3、判令被告支付代理费 2000 元；4、判令原告
有权就上述第 1、2、3 项款项对被告提供的抵押物

（浙 A11939T 车辆)以折价或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享
有优先受偿权；5、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刊登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9 月 7 日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
院审判大楼第十八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请准时
到庭，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1民初2811号

应明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诉被告应明友、杭州富兴地毯有
限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因无法向你们直接送达，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合议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30 日
内。本公告同时向你们送达开庭传票，本院定于
2017 年9月18日9时00分，在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
院11号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10民初4462号

诸暨仁哲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钟伟诉被
告诸暨仁哲商贸有限公司、浙江天猫网络有限公司产
品责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开庭传票、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15日内。开庭时间为2017年8月18日上午
9时，地点在本院第二十二号审判庭，逾期将依法判
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280号

方高成：本院受理原告周世平诉被告方高成运
输合同纠纷一案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7）浙 0127

民初 28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方高成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周世平运费 153600
元。案件受理费 3372 元，公告费 650 元，由被告方
高成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扩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7）浙0127民初1978号

邵旭斌：原告曹冬根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廉政监督
卡、民事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告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后的
30 日内。本案定于 2017 年 8 月 28 日 9 时 30 分在淳
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判决。 淳安县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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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债务人

浙江宝基金属压延有限
公司

宁波八钢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香雪海大酒店有限
公司

象山浦山糖烟酒有限公
司

宁波建骊消防设备有限
公司

浙江茂盛旅游制品有限
公司

亚华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飞龙集团有限公司

台州市轩翔彩印包装有
限公司

宁波丰杰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余姚市浙东油漆涂料市
场服务有限公司

宁波盛绵针织制衣有限
公司

台州市九鼎混凝土有限
公司

未偿本金

35000000.00

35000000.00

9996336.12

19994298.94

14449155.80

17090000.00

14000000.00

14399801.14

23700000.00

63089833.92

20000000.00

91999999.36

59849364.26

418568789.54

利息

13028441.56

9887545.52

4118477.01

8313001.64

4711808.22

10380432.33

3232205.22

7375356.47

5574740.28

9656647.71

3246202.16

12579725.05

11753830.37

103858413.54

保证人及保证金额

朱庆伙、施祈如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5500万元。

宁波跃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200万元，朱庆伙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3850万元。

浙江中安安装有限公司、欧东国和练彬夫妻分别最高额连带保证担保1100万元。

浙江中安安装有限公司、练彬和欧东国夫妻、欧东平和石玲玲夫妻分别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2200万元。

宁波隆懋光电仪表有限公司最高额带责任保证担保200万元；魏荣华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
保200万元；浙江建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0万元；余姚市消防水带
厂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500万元；陆美丽、魏建耀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000万元。

浙江海博汽车用品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10万元；茅林军和王佩红夫
妇个人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800万元。

刘亚才和唐云夫妇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400万元。

林楚清、陈素菊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500万元。

浙江纬擎铝业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450万元；张华丽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500万元;傅雄
智、蔡晶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500万元;浙江永恒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500
万元;李娇月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50万元；李迎锋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50万元。

宁波澳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4000万元；周瑞国最高额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8000万元。

余姚市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200万元；王志法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2200万元。

叶信礼、叶兰英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0200万元；叶政、邵婷最高额连带责任保
证担保10200万元。

郑官顺和莫灵娟夫妻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0000万元；徐道对和蔡继红最高额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8000万元；应春富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担保1500万元。

抵押物

浙江宝基金属压延有限公司位于慈东工业区的工业土地和房产最高额抵押担保3500万元，其中房产建筑面积
23569.78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51410平方米。

宁波宝诚置业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慈溪市匡堰镇樟树村樟新公路西侧工业土地使用权和工业厂房最高额抵押担保3500
万元，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19311平方米，工业厂房建筑面积13083.69平方米。

宁波香溢渡假村有限公司位于象山丹东街道松兰山的36717.82平米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1100万元。

宁波香溢渡假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象山县丹东街道松兰山36717.82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2200
万元。

宁波建骊消防设备有限公司防名下位于余姚马渚镇开元村的2717.99平方米工业房产、8130.75平米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
1100万元；余姚市消防水带厂名下位于余姚马渚镇开元南张村的2053.09平方米工业厂房、5511.9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最高额
抵押担保716万元；余姚市消防水带厂名下位于余姚马渚镇八楞村的1998.59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抵押最高额抵押担保200万元。

自然人王佩红（茅林军妻子）所有的位于临海市城关镇百盛花苑1号楼（荷花路83号）住宅最高额抵押担保70万元，浙
江茂盛旅游制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临海市大田街道方家弄村12751.96平方米工业厂房和办公楼以及对应的7517.35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1518万元。

长兴县建材装饰广场有限公司位于浙江湖州市长兴县建材装饰广场二楼建筑面积1883.85平方米、三楼建筑面积
1513.83平方米、四楼建筑面积619.28平方米的商铺最高额抵押担保1611万元。

台州市黄岩区商业街区开发建设有限公司位于黄岩西城街道东路村20000平方米国有出让住宅用地最高额抵押担保
3300万元。

浙江永恒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抵押座落于临海市古城街道伏龙村工业厂房和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1622万元，其中土地使用
权面积8210.04平方米,房产建筑面积9458.06平方米;浙江永恒彩印包装有限公司抵押座落于临海市古城街道伏龙村6629.80平方
米工业土地使用权最高额抵押担保800万元;浙江永恒彩印包装有限公司五色CD海德宝印刷机最高额抵押担保280万元。

巫国保名下位于宁波市洪塘中路291号021幢2-1、2-2、2-3、1-7四套商业用房，建筑面积分别为455.98平米、47.36平米、554.66平米、47.36平米，分别最高额抵押担保830万元、85万元、1000万元、85万元；钱文
国名下位于宁波市通惠路2、6号，洪塘中路313号024幢1-11，G-1,2-11，建筑面积1326.89平米，最高额抵押担保2400万元；宁波澳瑞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名下位于宁波市鄞州区鄞县大道1299号鄞州商会大厦703
室办公用房,建筑面积815.17平米，最高额抵押担保600万元；钱文国名下位于宁波市通惠路2、6号，洪塘中路313号024幢1-11，G-1,2-11，建筑面积1326.89平米，最高额抵押担保600万元。

王志法名下位于余姚世南家园的建筑面积237.33平方米、土地面积134.73平方米的1套住宅用房最高额抵押担保330
万元；余姚市万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余姚城东路88号的31套商铺，建筑面积共计2207.02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
积共计547.9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1870万元。

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南名都1幢84套商业房产，建筑面积合计7211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5300万元；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南名都1幢5套商
业房产，建筑面积合计1065.9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1100万元；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南名都1幢3套商业房产抵押，建筑面积175.27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127万
元；宁波康尔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江南名都2幢、3幢、4幢67套商业房产抵押，建筑面积合计4915.1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3613万元，上述抵押物皆为在建工程；

阮观明位于台州市路桥区路桥人峰社区山水华庭别墅V-19，建筑面积460.05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194.40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1485万元；沈海峰、吴菊连、潘海斌、张小珠、牟
海波等人位于台州市路桥区南官大道1-6、1-7号，南官大道7号明珠大厦210、211、301、302、303号，商业用房，总建筑面积2596.83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3100万元；吴海滨位于上
海奉贤海马路3499弄294号（棕榈滩高尔夫别墅），建筑面积411.27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923.2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720万元；吴海滨位于杭州下城区环城北路74号的商铺，
建筑面积321.63平方米, 最高额抵押担保480万元；吴海滨位于杭州市滨江区白金海岸花园7幢3单元1402室的住宅，建筑面积178.98平方米，最高额抵押担保300万元。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宝基金属压延有限公司等13户债权进行处置，截止

2017年5月18日债权本金为418568789.54元,利息103858413.54元(详见以下清单)。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
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
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
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金建军 联系电话：0571-85779229
电子邮件：jinjianjun@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 cinda.com.cn

单位：元

序号

1

2

3

4

借款人名称

台州市金属物流中心有限公司

台州好天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浙
东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有限公司）

台州市椒江大年商贸有限公司

天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3月20日）

合同编号

2014063S2210 2014016D6021 LC7741140086AA LC7741140087AA
LC7741140085AA LC7741140079AA LC7741140092AA

2013063S929 KZ7741140032AA

2014063S2136 AB7741140064AA01

2014063S2135 2014016C6004 2014016C6005
2014016C6006 2014016C6007 2014016C6008

本金

105,273,078.80

4,959,665.52

14,857,323.88

29,690,595.18

相应利息（利息、
罚息、违约金及其
他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
中国人民银行的
有关规定或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的
方法计算）

担保人

保证人：天天物流有限公司、梁辉、梁军、王国辰

保证人：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大年置业有限公司、
梁军、王国辰、王嘉旸

保证人：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大年置业有限公司、
梁军、王国辰、王嘉旸

保证人：天天物流有限公司、大年置业有限公司、
梁军、王国辰、王嘉旸

备注

抵押物：由天天物流有限公司位于台州市椒江区工人西路1360号的工业土地、厂房提供抵押
担保。

抵押物：由王嘉旸位于黄岩西城街道县前社区直下街139-12号、139-13号、郏家巷53号的房产提供
抵押担保；由大年置业有限公司位于黄岩西城街道县前小区14幢204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抵押物：由大年置业有限公司位于台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县前社区县前小区19幢301号-304
号及307号-315号的房产提供第二顺位抵押担保

抵押物：由梁军、王国辰、王嘉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5号楼501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由梁军、王嘉旸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5号楼1503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梁军、王嘉旸、
王国辰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永安东里甲3号院6号楼3104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由梁军、王嘉旸、王国辰
位于上海市虹桥路168号3幢的2903号和2904号房产提供抵押担保；大年置业有限公司拥有的位于台
州市黄岩区西城街道县前社区县前小区19幢301号-304号及307号-315号的房产提供抵押担保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以及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

（协议编号01ZXCZ2017010、日期为2017年5月5日），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债务人本金合计
154,780,663.38元及孳息（抵押物详见下表）（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
权）依法转让给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通知各借
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

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1-85273712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6-88532007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台州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17年5月24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6年3月20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
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

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债权行

舟山分行

借款人名称

舟山市畚金市场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 单位：元

借款合同编号

X70626012332015007

X70626012332015008

担保合同编号（签订时间）

X7062609992015007-1 X7062609992015007-2
X7062609992015007-3 X7062609250102015007

本金

7928592.06

8000000.00

欠息

360488.16

363614.26

担保人

舟山市定海乾泰材料复合厂、张爱琴、胡彭庆、舟山市定海乾泰复合材料厂

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朱友斌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朱友斌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
债权)依法转让给朱友斌。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朱友斌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
及其他相关各方。

朱友斌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朱友斌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
1、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0571-86702792
2、朱友斌 13957202683

2017年5月24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
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
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

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朱友斌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他应付款按借款
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
计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杭州宏农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和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

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
算责任。


